
 

 

主 旨：公告南亞選擇權(契約代號:CA)及聯電選擇權(契約代號:CC)等 2 檔股票選擇權加掛週契約，自 115

年 2 月 2 日起實施。 

說  明： 

⼀、 依「股票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」第 16 條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於 115 年 2 月 2 日加掛 2 月第 1 週及第 2 週到期之旨揭股票選擇權週契約，其到期日分別為 2 月 4 日

及 2 月 11 日。 

三、 股票選擇權週到期契約保證金之適用比例，與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(SPAN)參數數值，依同標的證

券之股票選擇權契約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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